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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问七答
带你全面了解工伤保险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圆娜

　　根据上级有关要求，自10月1日起，潍
坊市人社局将正式关闭“潍坊人社”APP服
务渠道，停止对外服务。“潍坊人社”APP
现有服务可以在“爱山东潍坊人社服务”小
程序继续使用，同时服务事项正根据工作安
排与“爱山东”APP进行对接，下步人社掌
上服务以“爱山东”移动端为“总入口”提
供移动服务。
　　市民可使用手机
微信扫描二维码（右
图），使用“爱山东
潍坊人社服务”小程
序实名认证后办理相
关业务。

10月1日起

“潍坊人社”APP停止服务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圆娜

  根据工作需要，寒亭区交通运输局、
寒亭区应急管理局分别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均实行劳务派遣制。
  其中，寒亭区交通运输局招聘4名，报
考人员需满足年龄35周岁以下，熟悉计算机
办公软件，具有一定文字组织能力且有大
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等要求。寒
亭区应急管理局招聘1名，报考人员需满足
年龄18岁至35周岁，具有良好的文字功底、
熟练的微机操作和机动车驾驶能力；吃苦
耐劳、服从工作安排；具有大学专科及以
上学历，专业不限等要求。
　　两家单位招考均为网上报名，报名时
间同为9月26日9：00至9月28日17：00，应聘人
员可通过“潍坊德信”微信公众号进入报
名系统报名。缴费时间为9月26日11：00至9
月29日17：00。通过资格初审的人员，在规
定时间内登录报名系统缴费，报名费40元。
　　考试均采用先笔试后面试的方式进
行，笔试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时事政
治 ， 具 体 考 试 时 间、地 点 详 见 《 准 考
证》。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方式进行，具
体时间、地点及相关要求将在“潍坊德
信”公众号上发布。
　　对体检、考察合格的拟聘用人员，确
定拟录用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满，
对没有问题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
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聘用人员与
潍坊德信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派遣至寒亭区交通运输局、寒亭区应
急管理局工作，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
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解除劳动合同。
拟聘用人员名单公示后，如有空缺不再进
行递补。

寒亭区两家事业单位

招聘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近日，潍坊市人社局、市财政局联合发文明
确，自2022年1月1日起，对全市部分工伤职工伤
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和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进行
调整。9月底前，调整部分将发放到位。
  本次调整的范围为2021年12月31日前，企业、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
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
工的个体工商户中，领取伤残津贴的一级至四级
工伤职工、经批准领取生活护理费的工伤职工和
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工亡职工（含一级至四级
伤残职工退休后领取基本养老金期间死亡人员）
供养亲属。
  潍坊市原破产企业致残程度五至六级已办理
退出生产岗位手续，并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定期

伤残津贴的工伤职工，此次一并参加调整。调整
标准如下：
  伤残津贴：符合条件的一级至四级工伤职
工、我市原破产企业致残程度五至六级且已办理
退出生产岗位手续并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定期伤
残津贴的工伤职工，每人每月分别增加175元、
165元、155元、145元、135元、125元。
  生活护理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生活大
部分不能自理的、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的工伤职工
的护理费每人每月分别为3316.5元、2653.2元、
1989.9元。
  供养亲属抚恤金：配偶每人每月增加61元，
其他供养亲属每人每月增加46元，孤寡老人或者
孤儿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再增加15元。

我市上调工伤保险三项定期待遇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圆娜 通讯员 冯汉中

  工伤保险是职工安全的一把“保护伞”，能够保障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
发生工伤时未参保怎么办？团建时受伤算工伤吗……伴随着我市工伤预防宣传
的普及，市民对于工伤预防知识越来越关注，也提出了一些比较关心的问题，
对此，潍坊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解答。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圆娜 通讯员 辛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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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职工发生工伤时没有参保，后续进行了
补缴，还能享受待遇吗？

　　答：职工发生工伤，经认定后都可以享受工
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
款明确规定，对于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
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
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
付费用。
　　同时，对于用人单位依照《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该条例第四
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三款明确规定，由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参加，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
费，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
金；逾期仍不缴纳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
下的罚款。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并补缴应当缴
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由工伤保险基金和
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支付新发生的费用。
　　对于“新发生的费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中第十二条明确，“新发生的费用”是指用人单
位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前发生工伤的，在参加工伤
保险后新发生的费用。

　　问：职工在两个用人单位同时就业，发生工
伤后，由哪个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答：《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
干规定》第九条规定，职工（包括非全日制从业人
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的，
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职工发生工伤，由职工受到伤害时工作的用
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问：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多少？怎么发放？

　　答：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有关规定
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
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其中，《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三款
明确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
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

　　问：用人单位分立、合并、转让，由谁来承
担原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

　　答：《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明

确规定，用人单位分立、合并、转让的，承继单
位应当承担原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原用人
单位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承继单位应当到当地
经办机构办理工伤保险变更登记。

　　问：久坐办公室，得了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
出，算职业病和工伤吗？

　　答：《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患职
业病的职工可认定为工伤。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对我国职业病的范围
作了明确的规定，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
不在职业病范围内。

　　问：自由职业者能自己缴纳工伤保险吗？

　　答：《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
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
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
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
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
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
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
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的权利。
　　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时缴纳工伤保
险费。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问：参加单位在工作日组织的团建活动受
伤，可以认定工伤吗？

　　答：《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了认定
工伤的情形，参加工作日组织的团建活动受伤是
否可以认定工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键看团
建活动和工作有无关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二）中第四条规定：职工在参加用人单位组织
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中
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视为工作原因，但参加与
工作无关的活动除外。
　　实践中，比如参加单位组织的运动会等文体
活动是单位安排的从事直接关系本单位利益的正
当活动，可以被认定为工伤。而单位同事间聚
餐、娱乐等与工作不相关活动中受伤的，一般不
能认定为工伤。


